
关于进一步推进儿童之家建设运行工作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根据《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时代民政事

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浙委发[2019]27号）、《浙江省儿童之家

建设三年计划[2020-2022 年]》（浙政妇儿工委办[2020]2 号）、

《关于开展儿童之家规范化建设项目的通知》（浙妇[2018]23

号）、《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丽水市推进儿童之家建

设实施方案》（丽政办发〔2019〕46 号）和《青田县人民政府办

公室关于印发青田县儿童之家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青政办发

[2019]46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实际，

进一步深化推进“儿童之家”建设工作及运行经费补助有关事项

青民〔2021〕150 号

青 田 县 民 政 局

文件青 田 县 财 政 局

青 田 县 教 育 局

青田县妇女联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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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设和运行标准

（一）基础型儿童之家建设标准

1.有活动场地。专属或共享室内面积不少于 20 平方米，符

合通风、采光和消防安全等要求。室外有活动场地，能基本开展

室内外文体活动需要。

2.有设施设备。配置儿童桌椅、书架，有儿童图书及期刊等，

棋类、球类、玩具等儿童益智文体器材，能基本满足儿童学习、

游戏、娱乐的要求。

3.有工作队伍。有专（兼）职管理人员和相对稳定的关爱儿

童志愿者队伍；同时动员村（社区）党员干部、志愿者以及中小

学、幼儿园等机构组织人员，积极参与儿童关爱保护工作。

4.有基础服务。固定时间免费开放，通过一定渠道和方式公

开服务时间和内容，开展临时照料、文化娱乐、关爱保护等活动。

平均每月开展不少于１次主题宣传实践活动，并对活动开展情况

及时记录。

5.有常态管理。有儿童之家管理制度和运行制度，有年度工

作计划和总结，有辖区儿童档案，了解儿童及家长的基本情况，

留存活动图片及文字资料。

（二）示范型儿童之家建设标准

1.环境优雅。专属或共享固定室内场地面积不少于 30 平方

米，符合通风、采光和消防安全等要求。整体环境整洁，布置富

有儿童气息。有条件的可按服务功能或年龄特点分区规划，如设

阅览室、游戏室、科普站等功能站室及其他儿童特色体验区。室

外有活动场地，能满足儿童室内外文体活动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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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设施优良。配置电脑（带视频和话筒）、亲情电话、电视

机、数码相机等，有针对性配置适于各年龄段儿童使用的文体用

品、授课设施、科普器材等，有一定数量儿童图书及期刊等，并

定期流动、更新。有条件的地区可设置心理咨询室，配备专业心

理咨询师定期服务；室外配置户外儿童游戏健身设施，满足儿童

学习、锻炼、游戏、娱乐的要求。

3.队伍优秀。建立由村（社区）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“儿童

之家”工作小组，一般由村（社区）“儿童主任”负责牵头“儿

童之家”的日常管理和运作，广泛吸纳村（社区）党员干部、女

性委员、“五老”人员、留守妇女、志愿者、社工人才、社会组

织等，组建熟悉并善于开展儿童工作的服务队伍，共同参与儿童

之家的日常管理和维护。可通过慈善捐助等方式为儿童之家工作

人员提供适当工作报酬或工作补贴。

4.服务优质。切实发挥儿童之家临时照料、宣传教育、 关

爱保护、文化娱乐、心理疏导等功能，分时段、分年龄段免费开

放，通过一定渠道和方式公布服务时间和内容，开放时间每周累

计不少于 15 小时，平均每月开展不少于２次主题宣传教育实践

活动，服务覆盖所在村（社区）80％以上的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。

紧扣儿童和家庭需求，创建特色品牌活动，针对特殊家庭开展个

性化帮扶。充分运用互联网、新媒体手段，扩大儿童之家服务范

围和影响力。

5.管理优效。建立健全儿童之家管理制度、运行制度、 志

愿服务制度等。建立健全儿童分类档案，了解儿童及家长的基本

情况，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保护服务，留存服务照片与

文字资料。每年工作有计划、有活动、有总结。充分利用专业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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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组织和社会资源参与儿童之家的管理和服务，在村（社区）中

有较强认同感。

（三）儿童之家运营考评分四档

优秀：达到示范型儿童之家五有标准。

良好：基本达到示范性儿童之家五有标准。

合格：达到基础型儿童之家五有标准。

不合格：达不到基础型儿童之家五有标准。

二、资金补助标准

（一）儿童之家运营资金补助标准

考评结果为“不合格儿童之家”不给运行经费。

考评结果为“合格儿童之家”给运行经费 0.8 万元。

考评结果为“良好儿童之家”给运行经费 1 万元。

考评结果为“优秀儿童之家”给运行经费 1.2 万元。

（二）补助资金拨付

儿童之家运营资金补助所需资金由县财政统筹安排。儿童之

家运营由儿童之家所在的村（社区）、运营机构或学校负责。县

民政局牵头、县妇联、县教育局分别对村（社区）、学校的儿童

之家运营情况进行考评。运营补助资金按实际运营情况拨付给负

责运营的单位（村、社区、学校、社会组织、企业和个人）。

三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严格规范管理。儿童之家要建立完善运营管理制度相

关服务制度等上墙公开；建立健全儿童档案，包括儿童和家长基

本情况，结对帮扶情况等。

（二）健全日常监督。县民政、妇联、教育局要加强对各儿

童之家的日常监督、工作指导和业务培训，通过不定期的现场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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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督导，了解儿童之家运营情况，帮助解决实际困难，如发现

问题及时督促整改。

（三）规范资金监管。儿童之家要规范会计核算，明细记录

各项收入、支出，手续齐全，确保专款专用；县民政会同县妇联、

教育局要加强资金的监督管理，如发现采取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等

手段骗取、截留、挪用补助经费等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立刻停发

并全额追回相关资金，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和法律法规追究有关部

门和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附件：青田县 2021 年儿童之家运行经费补助名单

青田县民政局 青田县财政局

青田县教育局 青田县妇女联合会

2021年 12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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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，县府办。

青田县民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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